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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昌莲

开学家长第一课——“包书皮”，这几天，很

多家长都在吐槽，这其实是家长们的开学作业。

“我要包40多本，两个小孩！都包疯了！”社交平

台上，类似的吐槽此起彼伏。有家长晒出“失败

案例”：书皮纸把书本粘坏，无法返工还得向孩子

道歉。这一幕幕荒诞场景，让“包书皮”这个本该

简单的事情，演变成了一场年度焦虑仪式。

保护课本、避免折角脏污，这些出发点完全

正当。但当一项“保护措施”异化为“苦差事”，甚

至需要家长熬夜赶工、批量生产时，我们就不得

不追问：这道工序，真的必须由家长来完成吗？

事实上，随着印刷技术的飞速发展，如今的

教材封面大多采用了先进的覆膜工艺，在耐磨、

防水、抗皱等方面都具备出色的防护性能。在

这样的前提下，若仍要求家长为出版社精心设

计的封面额外包裹一层防护，不禁让人疑惑：这

是否意味着对现有工业生产标准的不信任，难

道家庭手工方式反而比专业工业标准更可靠？

更值得深思的是，这项看似爱护书本的习

惯，不仅有违“禁塑”环保要求，还反倒成了一场

令人忧心的“用塑比赛”。早在2019年，教育部

等四部门便联合发文，倡导“无塑开学季”，明确

学校不得强制学生使用塑料书皮。这样做的初

衷，既是为了避免部分劣质塑料书皮中，甲醛、塑

化剂等有害物质对儿童健康的潜在威胁，更是

为了减少海量塑料垃圾，为地球减负。然而，数

年过去，这项善意的倡导，在现实中却屡屡碰

壁。许多学校依然“顶风”要求，或明或暗地指定

学生统一使用透明塑料书皮，甚至要求作业本、

练习册也“一视同仁”。这使得“禁塑令”，在不少

地方沦为一纸空文，与环保的初衷渐行渐远。

究其根源，这股难以撼动的“包书皮风”，很

大程度上源于一种扭曲的“形式主义”。统一、

光亮、毫无折痕的塑料书皮，成了衡量一个班

级、一所学校，是否“规范”“美观”的标尺。当教

育的初心被形式主义所绑架，环保的理念自然

就被抛诸脑后。

真正的环保教育，应是潜移默化的引导。

我们可以鼓励学生发挥创意，用旧挂历、旧报纸

等制作独一无二的书皮，这不仅能锻炼他们的

动手能力，还能让他们在实践中领悟废物利用

的智慧，感受环保的乐趣。

要让“禁塑”的初衷真正落地，不能仅靠一

纸通知。教育主管部门需以切实行动，严把社

会事务进校园的关口，叫停那些不必要的“评比

检查”，将爱护书本的选择权，真正交给学生。

同时，教材出版部门，也应从源头改进工艺，提

升课本封面的耐用性，让包书皮成为一种可选

项，而非必选项。

总而言之，开学“包书皮”，不应成为一场与

环保初衷相悖的形式主义表演。唯有回归教育

本真，摒弃形式束缚，才能让环保理念真正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为孩子们的成长，铺就一条更

绿色、更健康的道路。

杨思琪 赵旭

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生态文明

之光，照亮人与自然和谐之路。

今年的“两高”工作报告中，中国以法

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将严密法治落到污

染防治、生态修复、绿色转型全链条，护航

美丽中国建设。

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见缝插针的

口袋公园，蜿蜒万里的城市绿道，鸟栖鹤

舞的大美湿地……“生态颜值”不断提

升。多位代表委员认为，以高水平保护支

撑高质量发展，法治护绿的力度与温度充

分彰显。

围绕长江黄河大保护、秦岭与青藏高

原生态安全，啃“硬骨头”；针对违法排污、

乱占耕地等群众反映强烈问题，持续发力；

聚焦碳市场规范等新领域，精准治理。

新时代，群众对生态环境的期望更高，

呼声在哪儿，司法触角就伸向哪儿。

守护“蓝天精灵”，呵护碧水净土，保

护像大熊猫一样珍贵的黑土地，最高法依

法惩治环境违法犯罪，审结生态环境资源

刑事案件 2.4 万件，最高检办理公益诉讼

4.7 万件，追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 10.3

亿元……

代表委员们认为，“两高”工作报告反

映出司法护航生态的深刻变革：从依法办

案到系统治理，新时代生态司法正在实现

理念、机制与效能的全方位跃升。

“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改善生

态环境质量，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

发展动能”，令代表委员们更感振奋。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

委书记范庆华表示，守护生态底线、服务绿

色转型，“不敢破坏、不能破坏”的法治威慑

力已经形成。

中国智慧，也为全球环境保护提供“治

慧”。

我国设立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构和组

织2400余个，是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构覆

盖最广、体系最完整的国家。已有5批55

件中国环境司法案例被联合国数据库收

录。

生态保护是“国之大者”，关系人民群

众根本利益和国家永续发展。

生态环境法典草案提请审议，中国工

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研究员贺泓代表认为，“典”亮美丽中国，应

加快完善配套规则，让良法促善治。

大江大河、黑土地，仍是治理重点。黑

龙江省海伦市向秋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高向秋代表说，要进一步完善生

态损害赔偿机制，让破坏者付代价、让生态

修复看得见。

代表委员们建议，为高质量发展清障

护航，以执法司法联动，聚合区域协同发

力，形成全域治理格局。

法治为笔，山河为卷。以法之力，持续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最严的法治，守护最美的山水

皖中客

3 月 7 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

议上海代表团小组会议上，全国人大代

表樊芸建议将官方文件中的“物业管

理”统一为“物业服务”。3月9日，樊芸

接到住建部工作人员电话，对方明确告

知将着手把《物业管理条例》修改为《物

业服务条例》，同时将行业分类由“物业

管理”调整为“物业服务”，一并纳入国

民经济统计目录。

“管理”与“服务”，虽然只是一词之

差，却折射出不同的行业逻辑与权责定

位。回望物业行业的制度发展历程，

2003年，《物业管理条例》的出台，为行

业规范化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在当时

的社会背景下，为维护小区公共秩序、

规范企业行为发挥了基础性作用；2007

年，“物业管理企业”更名为“物业服务

企业”，进行了理念转型的初步尝试，服

务的概念逐渐进入行业视野。而此次

条例名称的拟更名，并非简单的文字调

整，而是标志着服务导向的确立，是将

长期倡导的服务理念纳入法治轨道的

关键一步。此举不仅与我国民法典中

关于物业服务合同的法律定位精准衔

接，更从行政法规层面清晰界定了业主

与物业之间“委托—被委托”的民事法

律关系，让“业主花钱买服务”的契约精

神在基层社区真正落地生根，从顶层设

计上厘清了物业的核心定位——是服

务提供者，而非小区管理者。

过去数十年，“管理”一词的固有属

性被部分物业企业误读甚至滥用，导致

行业角色严重错位。本应是受业主委

托的服务提供者，却以“小区管理者”的

身份凌驾于业主之上，将平等的契约关

系异化为管理与被管理的上下级关

系。由此引发的乱象并不少见：无车位

的业主被拒在自家小区门外、物业费被

擅自上调且收支明细模糊不清，以及小

区广告位、停车位等公共收益去向不

明，等等。这不仅让业主的合法权益受

损，还让楼道积尘、电梯失修、公共设施

破损等服务缺位问题不断累积，成为社

区矛盾的导火索，部分物业陷入了“服

务差—业主拒缴物业费—服务更差”的

恶性循环。

此次《物业管理条例》拟更名，为物

业行业注入了“清醒剂”，有助于从制度

层面推动行业回归服务本源。从“管

理”到“服务”，意味着行业的监管、考核

与评价体系将围绕服务质量展开，物业

服务将从模糊的概念转变为可量化、可

监督、可评价的行动。加之2026年3月

1日起《关于规范物业公共收益管理的

通知》等新规落地，以及各地出台的物

业星级评定、公共收益管理等配套政

策，一系列制度设计环环相扣，共同织

密业主权益保护网。

名称变更只是行业革新的起点，真

正的服务转型，仍需依靠企业、业主与

监管部门三方协同共进，让“服务”二字

真正落到实处。对于物业公司而言，必

须摒弃以管理者自居的心态，将业主需

求置于首位，把服务精神深嵌行业基

因。从每一次楼道清扫、每一次安保巡

逻、每一次设施维保的细节做起，让物

业服务更有温度、更具质感。

业主应增强小区主人翁意识，积极

参与社区治理，理性表达自身诉求，同

时恪守契约精神，按时缴纳物业费，与

物业公司构建平等互信的合作关系。

监管部门需切实扮演好“裁判员”的角

色，简化业主维权渠道，降低维权成本，

推动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

从“管理”到“服务”，彰显了民生导

向的发展理念，承载着亿万业主的幸福

期许。期待这一变革能让更多业主重

拾主人翁地位，让每个小区都能成为安

心宜居的幸福港湾。

别让开学“包书皮”
消解环保教育初心

从“物业管理”到“物业服务”是一次理念革新

3月12日，迎来我国第48个植树节。

新华社 朱慧卿 作

种下绿色梦想


